
各位同学，现在宣读上机考试纪律相关规定，请严格遵照执行：
一、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纪律处分条例第十八条：有违反考试纪律和考试作弊行为者，学校视其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：

(1)违反考场规则者，视其情节，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；扰乱考场秩序者，视其情节，给予记过以上处分；

(2)一般作弊行为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；考试作弊累计两次者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；

(3)替他人参加考试者,视其情节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；

(4)由他人代替考试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；

(5)组织作弊或有预谋地策划他人作弊者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；

(6)使用通讯设备作弊者视其情形给予留校察看或开除学籍处分；

(7)除上述作弊情形外，有其他作弊行为，严重影响考风、学风者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

二、上机考试考场规则
(1)考生必须携带有效证件（学生证或身份证）参加考试，如无证件或证件损坏时，不得参加考试，请马上自我检查证件是否符合要求。

(2)严格按《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考试座位安排表》上指定的位置就座，请马上检查自己的座位是否正确，不正确的请及时更正。

(3)请将有效证件放置于桌上，便于监考老师检查。

(4)草稿纸由监考老师统一发放，除普通的钢笔、签字笔、圆珠笔外，考试时不得携带任何其它物品，例如任何书籍、纸张、纸条和耳机、手机、电子辞典、PDA、MP3、U盘、光盘等电子产品。
请马上自我检查，将不符合规定的物品立即移放到监考老师指定的位置。注意：电子产品即使处于关机状态，考试期间也禁止随身携带。
(5)衣物、身体上不得有任何可能与考试内容有关的标记，请马上自我检查，立即清除、去掉违禁标记。
(6)请马上检查自己座位的计算机桌上下、键盘上下、地上有无纸张或纸条、有无其它涉嫌作弊的物品，若有则必须马上清理干净。注意：若考试过程中发现考生的计算机桌上下、键盘上下、地上和考生身上有涉嫌作弊的物品，将视为作弊处理。因此，请务必认真、仔细检查。
(7)严格遵守考试纪律，严禁夹带、抄袭、四处张望、交头接耳、传递纸条、代考和其它形式的相互交流，考生在考试过程中有任何要求应举手向监考老师示意，请求监考老师许可，不得擅自行动。

(8)考试由监考老师统一计时，考生迟到30分钟后，考生不得入场参加考试并按缺考处理。考试30分钟后方能交卷，交卷后考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喧哗。

(9)考生交卷前，必须在带照片的《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考试座位安排表》上签名。

(10)考试期间，原则上不允许上厕所。因身体原因在考试期间确需上厕所者，应举手向监考老师请求并登记，听从监考老师的统一安排。

三、上机考试注意事项
(1)请访问计算中心网站，以学生身份登录进入系统后，点击网页中的网上考试，即进入考试系统。请注意：输入学号时务必小心谨慎，输入他人的学号登录进入系统的，视为作弊处理。
(2)在登录和考试的过程中，系统响应可能较慢，请耐心等候，不要在登录和操作过程中不停地按键或点击鼠标。确有故障时，请监考老师处理。

(3)在网页操作中，只需单击，应避免双击或多击。考试过程中禁止重启系统，对系统有疑问或系统出现故障时，应及时向监考老师报告。

(4)请一定仔细阅读题目的要求，不应先入为主。正式考试的题目与平时练习题相比，可能会有部分变化，请一定仔细阅读并按正式考试试卷中的要求答题。

(5)考试过程中请及时存盘，请及时按要求上传相关文件，减少因计算机死机、临时短暂停电和其它故障造成的损失。
(6)交卷后不得重启计算机，须等监考老师确认后方可离开。

上机考试纪律相关规定宣读完毕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预祝各位考生考出水平，取得满意的好成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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